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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下午，长春市
汽开区东风街道公共服务中
心召开《全力推进精细化，扎
实做好政务服务工作》学习
会议，会议由负责人何艳艳
主持，全员参会学习。

通过学习，东风街道公
共服务中心全体工作人员深
刻领会窗口人员树立大局意
识和使命意识，立足本职，转
变作风，做到规范服务、热情
服务、用心服务、高效服务，
努力提高个人素质和业务能
力，扎实推进政务服务各项
工作。由于服务大厅处于一
汽厂区的特殊性，更要做好
服务一汽工作，为辖区内的
企业、群众、一汽职工和家属
服务好，让“服务一汽就是发
展自己，服务企业就是发展
自己”的服务理念，深深植入
到每一名工作人员的心里，
并落实到实际行动上，让我
们以真诚优质的服务把企业
留下，并通过我们优质的服
务让企业感动。

2020 年东风街道公共
服务中心全力推进精细化
服务，坚持和完善“首问负
责制、限时办结制、午间不
间断服务及延时工作制”，
倡导亲情式服务，推出预
约、上门、代办、帮办、特事
特办等个性化服务。开展
大厅内“零跑动”，对前来办
事行动不便的人群，由工作

人员在大厅内为其进行代
办跑腿，居民只需坐在椅子
上等候即可，制作自然人各
年龄段办事需求表，对前来
办事的群众温馨提示，主动
推送还可以办理的其他业
务，实现“政策零距离”。结
合工作实际，公共服务中心
推行“12345”办公模式，优
化营商环境。即：一个核
心：以办事群众满意为核
心；二个第一：第一时间办
理，第一时间出证；三项机
制：“一站式一条龙”机制，

“标准化高效化运作”机制，
“零过错、零容忍”机制；四
个之最：环节最少，时限最
短，流程最简，服务最优；五
个绝不：绝不让工作事项在
我这里延误，绝不让工作差
错在我这里发生，绝不让不
良风气在我这里出现，绝不
让办事群众在我这里受到
冷遇，绝不让汽开区发展的
形象在我这里受到损害。

东风街道公共服务中心
通过规范服务、严格管理，真
正使政务服务变得触手可
及、方便、高效，下一步将继
续按照“互联网+政务服务”
相关要求，积极推进政务服
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工
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让
服务更到位、更优质、更舒
心，确保企业和群众满意，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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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做好政务服务工作

为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建立与长春
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殡葬基本
服务制度，根据民政部等16个部门制定的
《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
发展的指导意见》（民发[2018]5号）和中
共长春市委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推进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长办发[2020]26号）的要求，结合
我市实际，继续对城市居民基本殡葬费用
实行免除政策，具体内容如下：

一、基本殡葬服务免除对象
下列对象在长春市死亡并按殡葬法

律法规火化的，享受基本殡葬费用免除：
（一）具有本市城区(含双阳、九台区)

户籍的居民；
（二）非长春市户籍的在长各大、中专

院校全日制学生；
（三）驻长部队现役军人、非长春市户

籍的军队离退休干部；
（四）在长春市居住并取得《长春市居

住证》的人员；
（五）因自然灾害死亡人员。
对于符合上述免除条件的回族、维吾

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
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东乡族、撒拉族、
保安族（以下简称“回族等少数民族”）逝
者，根据国家规定，按照本民族习俗实行
土葬后，享受基本殡葬费用免除。

二、免除六项基本殡葬费用
（一）普通殡仪专用车遗体运输费

160元；
（二）三天内普通冰柜遗体存放费

270元；
（三）普通火化设备遗体火化费220

元；
（四）一个价值200元以内的骨灰盒；
（五）一个价值100元以内的纸棺；
（六）一年骨灰寄存费45元。
以上六项基本殡葬消费免除金额最

高限额为995元。双阳区、九台区以当地
物价部门定价标准为准，免除金额最高限
额为746.50元。价格变动时可根据物价
部门审批进行调整，据实结算。

符合免除条件的回族等少数民族逝
者，参照此办法，享受免除基本殡葬消费
最高限额995元补助。

三、享受免除领取程序
（一）逝者户籍在长春市主城区、开发

区的，家属（指逝者的直系亲属或法定监
护人）须在市殡葬服务中心办理遗体处
理；逝者户籍在双阳区、九台区的，家属须
在当地区殡仪馆办理遗体处理。

（二）市殡葬服务中心、双阳区殡仪
馆、九台区殡仪馆、市回族殡葬服务站负
责基本殡葬费用免除的初审工作，对核实
无误的，费用直接予以免除；对有异议的，
逝者家属需先行缴费，经核实后确属享受
免除丧葬补助费的，逝者家属需提供相关
材料，在1个月内到殡葬服务单位办理退
费手续。

（三）逝者为驻长部队现役军人，需提
供《军官证》《士兵证》《学员证》；逝者为驻
长大中专院校全日制学生，需提供《学生
证》原件及复印件；逝者为非户籍常住人
口，需提供《长春市居住证》。

（四）对符合免除条件在外地死亡，并
在当地办理遗体处理的，逝者家属应在3
个月内凭死亡证明、火化相关材料、发票
（含消费明细）并到户籍所在地注销户口
后，携带原件及复印件到属地殡仪馆办理
报销手续，火化地与户籍地基本殡葬费用
收费标准不一致的，按照价低的标准报
销。

（五）六项殡葬项目均为基本消费。
在殡仪馆内消费超过免除基本殡葬消费最
高限额（城区995元，双阳、九台为746.5元）
时，按最高限额免除；未超过最高限额的，
按实际选项据实免除。六项基本消费目录
中，应实行政府采购的，要履行政府采购程
序。民营殡葬服务单位，要参照执行。

四、所需资金来源
六项基本殡葬消费免除所需经费由

市、区两级财政各承担50%，并分别列入
本级财政预算，专项用于基本殡葬惠民补
贴支出。

五、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六、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长

春市殡葬惠民工作实施办法（试行）》自发
布之日起废止。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王跃报道

长春市民政局公开征求意见
免除六项基本殡葬费用

据长春市民政局官网消息，为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建立与长春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殡葬惠民政策，长
春市民政局、长春市财政局对《长春市殡葬惠民工作实施办法（试行）》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的《办法》显示，有五类对象在长春市死亡并按殡葬法律法规火化的，可以享受基本殡葬费用免除政策，免除六
项基本殡葬费用，免除金额最高限额为995元。

目前，修订后的《长春市基本殡葬惠民补贴办法》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0年12月30日，公众可通
过来电或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联系电话：0431-87905330；电子邮箱：1110221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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